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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 ^c^oir'^^^5:^3-*^^9

:̂̂
*̂̂
^̂

十
足
金
葉
首
飾 

各
廠
大
小
鐘
鎖 

T

欵
眼
鏡
 

一 
司
理
鄧
湛
隆
啟

一 
减
線
仔
連 

二
五Q
壹

發
行
缸
瓦
鎌
器
及
玻
璃
器
具 

旅
館
及
娘
館
用
具

B
uscom

be

 &
.  C

o,  L
ed.  

342  <8

E
r
 Sr・  V

ar  c
.
-
u
m
 B.C.

種
"
內
政
部
選
爲
警
政
叢
書
。
由
上
海 

商
務
印
書
館
印
行
。
在
我
國
警
政
學
者 

羣
中
。
紊
享
禱
譽
。
斯
時
曲
江
縣
治
之 

韶
關
。
爲
博
之
臨
時
省
會
•
政
務
特
繁 

■ 
李
氏
應
付
裕
如
，饒 
有
政
績
。
嘗
爲 

前
任
民
政
廳
長
何
形
所
嘉
許
。
旋
奉
內 

政
部
電
召
赴
渝
担
任
中
央
殷
計
委
員
會 

專
員
。
負
警
政
計
剖
之
責
"
光
復
後
奉 

內
政
部
派
任
廣
州
市
警
察
局
副
局
長
。 

並
主
持
全
市
義
勇
警
察
總
隊
。
已
歷
兩 

年
云
。恩開邊境土匪集結 

一 

恩
平
通
訊
。
匪
苜
郎
坤
廉
。
已
由
陽
江 

潛
抵
蓮
塘
之
牛
江
渡
西
約
拾
翠
里
之
大 

山
，
策
動
擾
亂
。
據 ®
•
刻
在
恩
開
邊 

境
蓮
塘
及
南
坑 
一 
帶
之
奸
匪
壺
千
弍
百 

人
。
內
有
六
百
仍
住
區
内
訓
練
中
。
當 

地
國
軍
與
團
隊
正
積■
搜
匪
■

大

★

★
”仆̂̂"  
o

"

^5

 « "  

NI 
“

1(1」 

加
屬

.
^
^
0
^
.

本
店
開
創
精
购
鹹
脆 

花
生
大
衣
碱
香
杏
仁 

經
歷
卜
有
餘
年
今
已 

從
新
改
良
配
味
格
外 

適 
口
馳
名
加 ̂
 各
鳩 

比
軽
零
沽
價
四
相
宜

『南g
b
e
 

内華I
.
B
 

疋
V
l

cr. 

〔生'
0w冋 

蘭
M
P
  

anc 

『行
NON
2% 

共S
81

W
fr 
” ah sss^tssrs   

eN h
 小

係
 
胞
光
顧
靖
君
嘗
之

56 

乃
知
南
華
之
佳
品
也
 

检
物
寄
費
買
者
自
理
 

8
結仆帥作餘^ss^^^ssa^s%

鑫祖關新聞

總統提任司法考試 

兩院長咨文 

南
京
通
訊
。
總
統
提
任
王
寵
惠
爲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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